吊装搬运合同
合同编号：GHRC-SJAQ-20210924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成都市金双喜运输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吊装搬迁服务事宜，签订如下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一、作业地点：成都龙泉驿区工厂至光华荣昌河北黄骅工厂厂区内（河北黄骅市泰山道150号）
二、吊装、运输的物资设备：包括海天注塑机五台（需乙方拆卸）、模具及辅机一批、操作台、模具架等，总重180吨以内。
三、工作内容：乙方在成都龙泉驿工厂完成全部物资设备的拆卸和装车，分两批次运输到河北黄骅工厂厂区内，车板交货与甲方。承运车辆共6台13米挂车，分两次装车，每车重量不超30吨，且不超长超高。车辆到厂甲方验收后由甲方负责卸货及设备、物质搬运就位安装、调校调试工作。
四、工具设备和材料提供
甲方提供： 成都工厂设备水电拆装及现场协调人员。物品打包及分类、模具上托盘并缠绕保护膜，防止碰撞及雨水进入的防护措施。
乙方提供：吊装机械、运输车辆、起重工具、运输物资设备安全保护用品及施工人员。
五、工期和作业时间：
1、作业时间：2021年  月   日至 2021年 月  日，如遇恶劣天气条件，甲方供电供水系统故障、甲方未能按时清场以及要求延期等情况影响乙方正常工作，工期据实顺延（具体作业时间按甲方提前两天通知为准）。
2、施工时间：8：00时至18：00时。
3、工期：全部工期预计两批次用时8天完成。
六、计费项目和工程总价
1、计费项目：①注塑机的拆卸 ②机械吊装费；③运输费；④人工费及税金
2、工程价：共6.5万元（含1％税率）
七、合同款：
1、工程款：
①工程预付款：无
②支付方式：：分批次支付，第一批设备及物品到甲方工厂后车板验收签字，然后支付两车费用2.2万元给乙方，工程全部完成后开票与甲方，余额转帐到乙方公司帐户。
2、现金对公转账（不接收承兑汇票）
3、乙方向甲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八、相关约定：
1、为保证乙方施工的顺利进行，甲方应在乙方进场前为乙方提供必要的现场施工条件，包括：提供乙方能正常作业的现场（无影响现场正常作业的原料、建筑垃圾、其他闲杂人员）；乙方施工期间所需水电、照明的正常供应；现场安全警示标志；收藏好贵重物品及资料；现场工作人员出入通道保持畅通；甲方需有现场协调人员。
2、乙方应根据工程量做好施工人员和所需设备、工具、材料的准备工作，施工过程中，乙方人员应自觉遵守甲方的相关规章制度，自觉爱护甲方财物。
3、安全快捷、优质高效地完成施工任务。
4、事故责任界定：在施工过程中，因乙方违反操作规程的原因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其责任由乙方承担；因甲方原因（甲方提供的机具、材料的质量问题）而发生的事故，责任由甲方承担。
5、乙方在吊装搬运过程中，如造成机具设备及物品的外观损坏，乙方负责修复；如造成设备内部结构损坏或报废，乙方应按损坏程序并视甲方使用年限（按国家有关规定）折旧照价赔偿。
6、甲方要求乙方完成合同外的服务内容或服务标准以及由于甲方的原因导致乙方已完工的作业内容或作业项目需要进行二次作业，其费用另计；费用标准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书面签字认可后，乙方方能进行相应作业。
九、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擅自终止合同或发生其他严重违约行为，导致对方无法正常履约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违约方应按合同总金额的15%支付对方违约金；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须赔偿对方经济损失。
2、除在运输途中遭遇不可抗力的因素外，如货物在运输途中缺损、灭失或丢失、短缺；如因运输工具不合格或堆放不符甲方的要求造成的物资设备损失；如因交通事故造成运输货物的损坏、灭失或造成货物质量上的瑕疵，乙方应当在24小时内通知甲方并提供相应的证明资料，甲方有权拒付运输费用，在发生损失之日起30天内由乙方负责按甲方的物资设备原价赔偿，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紧急运输等甲方一切额外损失和费用。
3、因本条第2项导致甲方延期收货而无法正常使用和生产的，除赔偿甲方损失外，乙方应按合同总金额的15%支付甲方违约金。
十、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协商解决，并以补充合同或其他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十一、争议处理：
甲乙双方因合同发生争议时，双方应及时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运输目的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本合同一式贰份，经甲、乙双方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甲方：                         乙方：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